
 

首 页 CNSS聚焦 高端声音 社保时事 专题专栏 百家争鸣 资料导航 在线调查 BLOG BBS 

  您现在的位置：中国社会保障网 > 首页 > 百家争鸣 > 业界谈

欧盟着力拆除劳务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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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欧盟一些老成员国纷纷宣布取消或减少对新成员国劳动力进入本国就业市场的限制措施，这

标志着欧盟各国在拆除劳务壁垒方面又迈出新的步伐。不过，欧盟负责就业、社会事务和机会平等的委员弗

拉迪米尔·什皮德拉日前仍敦促所有成员国采取更多行动，以彻底建成欧盟单一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是欧盟引以为豪的“四大自由”之一，在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间，也

确实实现了劳务市场的相互开放。不过，欧盟老成员国的劳务市场大门却没能对两年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成

员国彻底打开。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欧盟新老成员国间过于悬殊的经济差距。  

  在许多富裕的老成员国看来，劳务市场一旦全面开放，新成员国劳动力会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蜂拥而

至，从而冲击本国的就业市场。因此，在2004年5月1日欧盟扩大之时，只有英国、爱尔兰和瑞典“勇敢地”

向新成员国劳动力彻底打开大门，其他12个老成员国都规定了长短不一的“过渡期”，希望减缓本国就业市

场的压力。  

  在新入盟的10个国家中，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因人口少、富裕程度高而没有受到“歧视”，其他国家的许

多劳动力都被欧盟老成员国或高或低的劳务壁垒挡在外面。不过，根据欧盟扩大时的规定，老成员国劳务市

场的“过渡期”必须在2011年前终止，而且在欧盟扩大两年后各国必须对其劳务政策进行一次“评估”。  

  根据欧盟老成员国公布的新的劳务市场开放措施，西班牙、葡萄牙、芬兰和希腊等四国将取消所有对新

成员国劳动力的限制措施，其他老成员国虽然仍旧保留了“过渡期”，但也都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新成员国

劳动力的限制。  

  以法国和比利时为例，两国将允许一些特定行业如医护、水管工、机修工和会计等取消对欧盟新成员国

劳动力的限制。荷兰也表示，将要按照行业不同逐步开放劳务市场。丹麦和卢森堡则宣布放宽劳工证的申请

要求，意大利也准备将对欧盟新成员国劳工证的配额增加一倍，使其达到17万。  

  在欧盟所有老成员国中，只有德国和奥地利没有宣布取消和放松对新成员国劳工限制的任何新措施。有

的分析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紧邻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因而最容易成为这些国家移民

的目标。不过，德国和奥地利并非真正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劳工完全关上了大门。有统计数字显示，德国已向

新成员国劳工颁发了约50万个劳工证，超过了英国和爱尔兰的总和。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欧盟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目的，在于实现劳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优化资源

配置，充分发掘经济一体化潜力，提高欧盟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欧盟内部劳务壁垒的拆除，对欧盟所有成

员国而言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欧盟委员会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曾指出，欧盟许多成员国正遭受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新成员国劳动

力将有效地缓解这一危机。事实上，英国、爱尔兰和瑞典等三个率先开放的国家，不仅没有遭受移民潮的冲

击，反而都出现了经济增长良好、失业率下降的现象。  

  当然，各国国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别国做法。西班牙等四个国家之所以愿意“开门揖客”，主要是因

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良好，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需要大量移民来填补一些本国工人不愿或不能从事的岗



位。而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选择一些工作时间长和报酬低的工种对外开放，以弥补这些行业劳动力的短

缺。  

  其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于1986年入盟时，富裕程度也远不及其北方邻居，也曾引发这两国劳工北

移的担忧。但仅在20年间，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劳动力净输入国。历史经验证明，不论是劳动力净输入国，

还是输出国，都能分享到经济一体化的“红利”。欧盟单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如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一

样，是欧洲一体化的要求和必然结果。(记者田帆) 

 

【 】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免责声明： 

  中国社会保障网对任何包含于或经由

本网站，或从本网站链接、下载，或从任

何与本网站有关信息服务所获得的信息、

资料或广告，目的是为公众提供资讯，服

务社会公众，不声明也不保证其内容的有

效性、正确性或可靠性。 

  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通过我们的内容

可能涉嫌侵犯其合法权益，应该及时向我

们书面反馈，并提供身份证明、权属证明

及详细侵权情况证明，我们在收到上述法

律文件后，将会尽快移除被控侵权内容。 

  以上声明之解释权归中国社会保障网

所有。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招贤纳士 

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4171号 


